赫山区2020年预算转移支付
年初安排情况说明
2020年纳入年初预算安排的转移支付资金为291587万元，具体项目如下：

（一）返还性收入15397万元

“两税”返还收入
7016 

所得税收入
1104 

省直管县改革补助基数
3060 

城镇土地使用税补助基数
  1192 

营改增补助基数
  3025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76190万元

一般转移支付
68309 

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19491
教育绩效工资
1543 

产粮大县奖励
2840
工资转移支付
13406 

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收入
2280 

农业税、特产税补助
2966 

国有农场改革
186 

洞庭湖转移支付
  1112 

高新区教育人员经费基数
  1288 

高新区教育费附加划转
1000 

省市单位及企业下放补助
  5924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
 506 
农村电影老放映员补助  10
市级路灯电费下放基数
720 

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
 197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资金
  11761

中职学生资助补助资金
1160
保障性住房补助资金
 5152 

村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3260
医疗救助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1817
民政一般转移支付
11876
企业养老保险一般性转移支付
28805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一般性转移支付
15071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中央省市财政补助 3717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1500

扶贫资金转移支付  4726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200 

（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0513 万元

其中：科学技术2858、文化体育与传媒132 、社会保障和就业5144、医疗卫生
5606 、节能环保6472、农林水9596、 住房保障705
以上转移支付收入全部用于安排本级预算支出。因我区乡镇财政没有设立国库，在预算编制时视同区级预算单位，没有向下级的转移支付支出（含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支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支出）。

